附件2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预付式经营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预付式经营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预付式消费市场秩序，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研究，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预付式经营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法的必要性
（一）制定《规定》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促进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摆在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首位，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作出了再部署。通过特区立法规范预付式经营管理，既是深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构建“放心消费”环境、激发消费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定《规定》是优化消费环境、更好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增强市民在消费中的获得感，有必要随着预付式经营相关行业的发展，同步制定完善法规制度，优化消费环境。
（三）制定《规定》是破解突出问题、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美容美发等生活消费领域预付式经营活动中“霸王条款”、不履行合同义务、不按约定提供商品或服务、关门闭店退费难等问题屡有发生，市民对一些行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反映突出，亟需通过立法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
（四）制定《规定》是提升我市预付式经营领域法治化水平、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必然要求。规范单用途预付卡经营活动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近年来本市在破解相关领域痼疾顽症、规范市场秩序方面探索出一批成功经验，破解了一系列痛点难点问题，迫切需要将相关经验上升为法规制度，增强实效性和约束力，从制度层面为治理规范相关领域提供保障。
二、主要内容说明
《规定》立足深圳经济特区实际，针对预付式消费领域突出问题，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风险防范与权益保护并重，共计31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监管体制与各方职责。确立了“规范发展、风险防范、行业监管、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管理原则（第三条）。构建了由市、区人民政府领导，预付式经营监管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教育、商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街道办事处协助，公安、金融、数据等多部门协同的监管格局（第四、五条）。同时明确了消费者委员会的社会监督职责（第六条）及行业组织的自律引导作用（第七条）。
[bookmark: _GoBack]（二）构建数字化协同监管平台。提出建设全市统一的预付式经营主体监测监管系统和公共信息查询平台（第八条）。通过系统实现经营者信息报送纳管、风险监测预警、分级分类监管及市、区、街道三级任务联动处置闭环（第九条）。通过平台为经营者提供统一备案入口，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息查询渠道（第九条），以科技赋能提升监管效能与透明度。
（三）设定经营者准入与持续义务。明确了经营者的基本合规义务（第十条），建立了经营者信息备案制度（第十一条），并列举了不得收取预付款的八种负面情形（第十二条），源头防范风险。要求经营者在显著位置进行信息公示，并明确了场地出租方的资质审查义务（第十三条），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四）建立资金安全保障与限额机制。鼓励经营者建立预收资金安全保障机制，并可灵活选择银行存管、数字人民币钱包、保证保险等多种措施（第十四条）。对采取有效资金保障措施的经营者，豁免后续的预收款限额限期。同时，设定了行业差异化的预收款限额与服务期限（第十六条），平衡风险防控与行业发展需求，并授权市级部门动态调整。
（五）规范经营行为与保护消费者权益。列举了格式条款禁止内容（第十七条），保障合同公平。设立了七日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在合理条件下的合同解除权（第十八条）。明确了经营者违约、擅自转让业务等情形下消费者的退款权利（第十九条）。通过上述规定，全面规范经营行为，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六）完善信用监管与法律责任。建立预付式经营信用监管体系，实施分级分类监管与信用修复机制（第二十条）。明确了风险处置的属地与部门责任（第二十一条），并赋予监管部门相应的监督检查职权（第二十二条）。针对违反备案、公示、限额、退款等义务的行为，设定了梯度化的行政处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条），并做好行刑衔接（第二十九条），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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